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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數位內容發生侵權的時候, ISP 要對於內容服務進行阻斷工作。實際上發生過
的狀況是中國的網路邊境封鎖狀態。台灣相關的事情發生過兩次, 智財局修法跟立
委鄭運鵬提案。實際上都還在試探適法性的階段, 某個角度來說也是反應利益團體
的請願內容。TPP 川普撤回, 日本接著主導 CPTPP。

2. HTTP 協定單一 IP 可以服務很多網站衍生的問題, 可能會產生言論管制的風險,
同一個 IP 上面有違法內容跟政治立場相左的言論, 有沒有可能利用違法內容來做
言論管制, 這是一個政治敏感問題。

3. 日本漫畫村網站因為 CDN 服務是美國公司看不到後面經營人。千禧年著作權
法案的設計是法院裁定或者提出明確的證據給 CDN 服務業者或者搜尋服務業者,
業者就要拿下索引或者資料。小學館跟漫畫村的問題, 日本人英文不好, 資料沒有
整理好直接就給 Google, 結果 DMCA 申訴 Google 看不懂, 日本的法務只是整理
好貼上去, 申訴沒有效果。

4. Harlequin 是加拿大公司, 日本分公司請加拿大母公司說明日本 Harlequin 的漫
畫也被盜版, 由加拿大的律師向 Google 申訴, 最後DMCA 申訴成功, 結論是律師要
完整的滿足 DMCA 陳述的內容要求。
日本人覺得沒辦法面對美國公司。日本出版業者希望做 ISP DNS Block, 但是這樣
沒辦法從 CDN 找到後面業者是誰。日本人以赤松健為首到美國找專家, 委任律師
打著作權官司, 做公證快速判決, 確認網路內容侵犯著作, 法院要求 CDN 業者揭露
顯示服務後面的業者是誰, 名字拿到日本警察就去抓人了, 完成完整的法律程序。

5. 日本出版業者在公聽會推 ISP DNS Block, 但是技術人反對。美國 CDN 業者還
是要遵守美國法律, 本質上還是回到著作權法的概念, 為什麼日本出版業者覺得法
規不可行是因為日本人不想嘗試這件事情。

6. 直接拋棄 DNS 查詢需求, 日本的設計造成 ISP 管理問題, 處理這些例外會產生
成本, 日本 ISP 協會抗議誰要承擔這些成本。

7. 51 條網站在台灣的問題, DNS Block 直接從 TWNIC 執行, 萬一 domain name
root 所屬國不在台灣, 產生的問題還是需要 ISP 處理。

8. 有教授, 撰文說明要把域名相關的法律規範下來, 到底違反 dot tw 的申請要件,
實際上還不明確, 沒有交代清楚問題到底是什麼。TWNIC 可以退回但是沒有交代
清楚, TWNIC 從一個政府資助法人變成政府法人。

9. 提案人不代表公司立場

3.主題座談(90分鐘) /Panel Discussion (90 min)

主持人 5 分鐘
與談人共 25 分鐘
討論開放提問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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